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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标云南省墨江县“一水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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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云南省墨

江哈尼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已中标云

南省墨江县乡镇“一水两污” PPP项目（本项目已经进入国家财政部PPP示范

库）。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千年大计，公司顺应政策方向，深

耕绿色产业，快速开拓优质生态环保项目，不断提升业绩和核心竞争力。 中标

项目是公司生态环保业务战略规划逐步落地的体现， 对公司业绩增长具有非

常积极的影响。

一、 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云南省墨江县乡镇“一水两污” PPP项目。

2.�总投资：52,765.82万元。

3.�招标人：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概况：本项目由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14�个乡镇，包括：通关镇、龙

坝镇、新抚镇、泗南江镇、雅邑镇、鱼塘镇、新安镇、文武镇、景星镇、坝溜镇、团

田镇、龙潭乡、那哈乡以及孟弄乡等的供水工程、垃圾处理工程及污水处理工

程组成。

5.�运作模式：本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 的运作模式。

6.�合作期限：30年，其中建设期为3年，运营期27年。

7.�出资比例：项目公司由代表政府方的出资平台与中标社会资本方共同

组建， 项目公司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 政府方代表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20%，社会资本方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80%。 最终的投资以及股比结构，由

各方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普洱市下辖县之一，县境位于云南省南部，普

洱市东部，北距省会昆明市350千米，西南距普洱市220千米，是中国内地通往

云南西南边疆的交通要道。 墨江县是1979年11月28日成立的中国唯一的哈尼

族自治县，2005年开始，墨江县便每年都举行“中国·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胞

胎节暨哈尼太阳节” 。 墨江县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称为“哈尼之乡、回归之

城、双胞之家” 以及“太阳转身的地方” 。 墨江县盛产紫米，2007年被中国特产

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授予“中国紫米之乡” 称号。

关联关系：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

未与其发生类似业务。

三、 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千年大计，公司顺应政策方向，深耕绿色

产业，快速开拓优质生态环保项目，不断提升业绩和核心竞争力。 中标项目总

投资额为52,765.82万元， 是公司生态环保业务战略规划逐步落地的体现，对

公司业绩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 项目履行风险提示

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后续还需与招标人就本项目签署PPP项目合同，

并依据该合同组建项目公司、开展各项工作，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敬请

投资者理性、谨慎投资。

五、 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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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贴的基本情况

2017年1至10月份，本公司（含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共收到政府补贴合计

4939.66万元人民币，已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具体政府补助如

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政府补贴项目 1-10月累计 说明

1 社保和就业补贴 44.87

2 纳税奖励 3.47 纳税大户奖励等

3 进出口补贴 1037.19

4 其他 139.7 黄标车补贴、劳务协作奖励等

5 企业扶持发展基金 1170.19

各地方政府拨付的政策扶持资金、 开发扶持资

金等

6 搭建露天储粮设施补贴 2544.27

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的国家政策性粮食露天储

粮设施补贴。

合计 4939.66

注： 以上为本公司本年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 不包括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对相关政府补助的摊销金额。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

助类型。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17年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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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2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15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57 象屿股份 2017/12/12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2017年11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于2017年11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7-087号）。

现根据公司经营工作安排情况，为了节省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时间，减少股

东大会召开频次，提高股东大会决策效率，公司决定将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7年12月22日召开。股东大会原定股权登记日不变。此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2月22日15点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22日

至2017年12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7年11月30日刊

登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7号）。

四、

其他事项

无

五、 上网公告附件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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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证券简称： 中欣氟材； 证券代码：

002915），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17年12月6日、2017年12月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中所列示的公司风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示，上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

绩。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再次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客户及销售地区相对集中风险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外各大药品生产厂商及贸易商。 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1-6月，公司对

前五大客户销售实现收入及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4.51%、62.03%、65.39%和55.50%；销售主要集中

于浙江省及华东其他地区， 于上述地区实现销售收入合计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87.94%、83.00%、65.30%和

62.32%。 江浙地区为我国重要的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生产区域之一，公司位于浙江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

区，依托十余年精细化工研发及生产的丰富经验，利用地缘优势，形成以京新药业、国邦药业、浙江医药等知名

企业为主的客户群。

目前，公司客户及销售地区相对集中，公司已通过各种措施积极培育新客户并拓展销售区域，但如果主要

客户发生较大经营风险，或发生不再续约、违约等情况，而公司在短期内又无法开拓新客户，将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产品相对集中风险

目前， 公司产品主要集中在医药及农药中间体领域， 主要产品包括2,3,4,5-四氟苯甲酰氯、2,4-二氯

-5-氟苯乙酮、N-甲基哌嗪及2,3,5,6-四氟苯系列产品、BMMI等。 2016年受国内下游市场需求减少的影

响，2,4-二氯-5-氟苯乙酮产品销量及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是公司2016年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未来，若公司某一主要产品的市场环境因下游产品新药替代、工艺革新等原因出现不利变化，而公司又未

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高度关注下游市场需求情况，根据其变化及

时调整产品结构，并致力于根据客户需求适时研发并推出新产品。 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1-6月，

公司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新产品对收入和盈利的贡献不断提升。

（三）环境保护风险

公司作为氟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原料、部分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等

“三废” 对环境存在污染。

公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在生产过程中仍存在因管理不当、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

性， 公司可能因此遭受监管部门处罚或赔偿其他方损失。 如监管部门要求公司停产整改或关闭部分生产设

施，将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力度日益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

来出台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公司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可能会相应增加，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一定影响。

（四）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氟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部分原材料、副产品、产成品本身具有易燃、易爆或有害

的特性。另外，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高温、高压等危险环境，对操作要求较高。 公司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但

是仍存在因操作不当、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等因素发生意外安全事故的潜在可能性。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项目投产、达产时间晚于预期的风险

虽然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工艺技术方案、设备选型、工程方案等方面经过仔细分析和周密计划，但

建设计划能否按时完成、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等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

存在因组织不善、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发生变化而导致项目未能如期完成或投资突破预算等风险。

另外，新产品在投入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可能因其特殊的工艺方法和生产流程，以及对生产人员技术能力的

更高要求，影响公司新产品规模化生产的速度。

2、项目经济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技术经济指标取自专业设计机构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编制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但是，由于市场价格、原料价格、设备价格、人工成本等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动，可能导致募投项目实

际收益水平低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测算得出的收益水平。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存在规模化、市场化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50吨奈诺沙星环合酸建设项目”是公司为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1.1

类新药“苹果酸奈诺沙星”定制化研发的配套高端中间体生产建设项目。 奈诺沙星环合酸为奈诺沙星原料药

及制剂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医药中间体。 2016年6月，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准签发的“苹果酸奈诺沙星”原料药及其胶囊的药品注册批件及新药证书。 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拥有奈诺沙

星及奈诺沙星苹果酸盐的口服剂与注射剂产品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专利及相关新药技术的独家生产经营

权。 项目建设投产后，公司所生产的奈诺沙星环合酸将全部销售给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苹果酸奈诺沙星”

未来的市场开拓及规模化生产情况，决定了该募投项目能否顺利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

“年产1,500吨BPEF项目”主要满足日本高化学株式会社的需求。BPEF应用于光学聚酯树脂产品。公司

已与日本高化学株式会社签署《BPEF系列产品销售框架协议》，成为其指定供应商之一。 同时公司将继续扩

充其他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

（六）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四氯苯酐、氟化钾、三氯化铝、2,4-二氯氟苯、六八哌嗪、四氯对苯二甲腈等，多为常用

中间体或氟化剂、催化剂等，市场供应较为充足。 材料成本构成公司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由于行业特征和竞

争策略等因素，公司产品售价会根据原材料价格波动有所调整，但存在一定的滞后。 因此，原材料价格的大幅

波动可能导致公司短期业绩出现波动。

（七）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的风险

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6月， 为弥补传统医药中间体产品2,4-二氯-5-氟苯乙酮市场需求

减少的影响，公司推出了2,3,5,6-四氟苯系列等农药中间体新产品，以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随

着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公司产品结构发生一定变化。 公司传统医药中间体产品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同时

农药中间体产品收入占比不断上升。 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1-6月， 传统医药中间体产品2,3,4,

5-四氟苯系列、 氟氯苯乙酮系列和哌嗪系列实现收入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91.65%、89.84%、

80.65%和61.92%，逐步推向市场的农药中间体产品2,3,5,6-四氟苯系列和BMMI实现收入占当期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分别为5.62%、8.24%、16.10%、33.95%。

如果未来公司传统医药中间体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减少，而新产品未能实现继续增长，或增长不能有效弥

补传统产品市场下滑带来的损失，将可能导致公司业绩下滑。

（八）上市后公司业绩下降的风险

由于上述风险的存在，公司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相关风险在个别极端情况下或者多个风险叠加发生的

情况下，将有可能导致公司上市后营业利润大幅下滑。 同时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大幅

增加，并相应增加公司的折旧费用。经测算，项目建成后每年新增折旧金额预计为1,055.9万元。上述新增固定

资产折旧费用可能在募投项目建成后短期内影响公司的利润水平。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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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机” 或“公司” ）于2017年12月7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装备投资集团” ）的通知，河南装备投资集团

将其质押的部分公司A股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

2016年12月15日，河南装备投资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45,250,000股A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1%）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该项业务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6年12月15日，约定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12月15日，回购期限365天。

2017年12月6日，河南装备投资集团将上述于2016年12月15日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

司45,250,000股A股无限售流通股提前回购，并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河南装备投

资集团持有公司总股数的8.68%，占公司总股本的2.61%。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河南装备投资集团持有公司A股股份521,087,800股，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8%。 本次解除质押后剩余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41,00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7.8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7%。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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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郑煤机”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7年12月7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焦承尧、向家雨、刘强现场出席会议，董事王新莹、郭

昊峰、独立董事刘尧、李旭冬、江华以通讯形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划转及增资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业务整合，公司将所持子公司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有限公司100%股权、亚新科噪声

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100%股权、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63%股权、仪征亚新科铸造有

限公司70%股权、亚新科凸轮轴（仪征）有限公司63%股权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新科工业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名下，公司获得100%股权支付。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股权划转及增资的公

告》。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程序细则〉的议案》。

4、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17-09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股权划转及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划入公司名称：全资子公司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划转概况：公司将所持亚新科山西、亚新科NVH、亚新科双环、亚新科铸造及亚新科凸轮轴股

权全部划转给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对上市公司影响：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

化，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股权划转尚需取得公司上级国资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批准；公司持有的

亚新科双环、亚新科铸造、亚新科凸轮轴的股权划转尚需少数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一、概述

为推进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资源优化整合，理顺公司汽车零部

件产业的业务架构，构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平台，充分发挥现有汽车零部件资产的整体协同效应，公司拟将

所持子公司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山西” ）100%股权、亚新科噪声与振动

技术（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NVH” ）100%股权、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亚新科双环” ）63%股权、仪征亚新科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铸造” ）70%股权、亚新科凸

轮轴（仪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凸轮轴” ）63%股权（以下合称“划出资产” ），以划转方式增

资注入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北京” ）。 上述股权划转完

成后，亚新科北京持有亚新科山西100%股权、亚新科NVH100%股权、亚新科双环63%股权、亚新科铸造

70%股权和亚新科凸轮轴63%股权，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亚新科山西、亚新科NVH、亚新科双环、亚新科

铸造及亚新科凸轮轴股权。

2017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亚新科工业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及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的相关具体事宜。

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司目前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股权划转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170033534A

法定代表人 焦承尧

注册资本 173,247.137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

经营范围

设计、加工、制造矿山机械设备、环保设备、通用机械、电站设备、附属配件、工模具；金属材料

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和限定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不动产及有形动产的租赁与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2002年11月06日

营业期限至 2022年11月05日

登记机关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划入方：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亚新科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8AQ11H

法定代表人 贾浩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101号1幢B座7层701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销售机

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9月18日

营业期限至 2046年9月17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三）股权划转标的公司情况

1.亚新科山西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6029073988

法定代表人 汪滨

注册资本 42,036.2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山西省绛县二里半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发动机缸体、缸盖及其它铸铁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1997年9月2日

营业期限至 2047年9月2日

登记机关 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绛县经济开发区分局

本次股权划转前，亚新科山西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煤机 42,036.2 42,036.2 100%

合计 42,036.2 42,036.2 100%

（2）主营业务

亚新科山西的主营业务为以OEM形式生产、销售商用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是汽车铸件方案的提供

商和汽车缸体、缸盖、飞轮、飞轮壳等铸件的独立的、专业化供应商。

2.亚新科NVH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亚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00610632064U

法定代表人 汪滨

注册资本 29,92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宁国市中溪镇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和销售自产的汽车用橡胶制品、工业橡塑制品；铁路轨枕、桥梁橡塑制品；车辆减

振、降噪声、驾驶舒适性产品及相关服务；混炼胶的生产与销售；液压工具；车辆分总成；工业

设备；模具及汽车零部件以及相关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0年6月27日

营业期限至 2020年6月26日

登记机关 宁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股权划转前，亚新科NVH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煤机 29,920 25,220 100%

合计 29,920 25,220 100%

（2）主营业务

亚新科NVH专注于汽车（乘用车和商用车）市场，从事整车的NVH和制动系统领域用橡胶制品和模

块的研发、生产、制造、服务，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发动机悬置、顶端链接支架等减

振系列产品，以及皮膜、皮碗、皮圈等制动系列产品。

3.亚新科双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1608724170P

法定代表人 汪滨

注册资本 18,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仪征市大庆南路5号

经营范围

设计、研发、生产、加工活塞环和内燃机零部件，提供相关技术、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5年8月17日

营业期限至 2045年8月16日

登记机关 仪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股权划转前，亚新科双环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煤机 11,340 11,340 63%

2 江苏省仪征活塞环厂 6,660 6,660 37%

合计 18,000 18,000 100%

（2）主营业务

亚新科双环的主营业务为活塞环产品。

4.亚新科铸造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仪征亚新科铸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1747315692Y

法定代表人 汪滨

注册资本 4,970.323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仪征市大庆南路9号

经营范围

生产汽车用铸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4年1月7日

营业期限至 2054年1月6日

登记机关 仪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股权划转前，亚新科铸造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煤机 3,479.22617 3,479.22617 70%

2 江苏省仪征活塞环厂 1,491.09693 1,491.09693 30%

合计 4,970.3231 4,970.3231 100%

（2）主营业务

亚新科铸造的前身为亚新科双环的铸造车间，目前亚新科铸造主要为亚新科双环提供活塞环铸造毛

坯。

5.亚新科凸轮轴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亚新科凸轮轴（仪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1762408950B

法定代表人 汪滨

注册资本 10,593.60477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内

经营范围

汽车、摩托车用凸轮轴及相关发动机零部件毛坏铸锻加工，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及提供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和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 2004年5月31日

营业期限至 2054年5月30日

登记机关 仪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股权划转前，亚新科凸轮轴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煤机 6,673.970992 6,673.970992 63%

2 江苏省仪征活塞环厂 3,919.633779 3,919.633779 37%

合计 10,593.604771 10,593.604771 100%

（2）主营业务

亚新科凸轮轴主营的业务是凸轮轴的研发、制造、销售，主要产品有：冷激合金铸铁、冷激球墨铸铁、

高强度球墨铸铁、钢质材料凸轮轴，具有加工复杂凸轮型线的技术和能力，成功地进行了多款高端发动机

凸轮轴的设计和开发。

三、本次股权划转及增资方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至2017年2月28日的《专项审计报告》，本次拟划

转的标的公司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账面净资产（元）

郑煤机持股比例对应账面净资产值

（元）

郑煤机所持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元）

亚新科山西 517,728,054.62 517,728,054.62 677,694,912.00

亚新科NVH 316,999,442.98 316,999,442.98 654,520,733.69

亚新科双环 447,168,816.34 281,716,354.29 464,967,792.92

亚新科铸造 126,705,971.24 88,694,179.87 6,935,040.40

亚新科凸轮轴 84,245,066.86 53,074,392.12 119,982,629.64

合计 1,492,847,352.04 1,258,212,423.88 1,924,101,108.65

根据郑煤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对亚新科NVH增资9000万元的议案， 郑煤机

于2017年10月30日完成对亚新科NVH增资4300万元。 据此，截至2017年10月30日，本次拟划转资产的

股权的标的公司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郑煤机所持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元）

亚新科山西 677,694,912.00

亚新科NVH 697,520,733.69

亚新科双环 464,967,792.92

亚新科铸造 6,935,040.40

亚新科凸轮轴 119,982,629.64

合计 1,967,101,108.65

郑煤机拟将持有的五家标的公司股权按照郑煤机所持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以划转方式增资至亚

新科北京，并获得亚新科北京100%的股权支付。 划转后亚新科北京注册资本增加11.90亿元，剩余的金额

777,101,108.65元计入亚新科北京的资本公积。 划转完成后，亚新科北京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12

亿元。

四、本次股权划转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的目的是为了理顺公司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业务架构，调整公司下辖子公司之间的股权

关系。 公司此次将所持亚新科山西、亚新科NVH、亚新科双环、亚新科铸造及亚新科凸轮轴股权全部划转

给亚新科北京，不会改变划出资产的业务性质，也不会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有序开展，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调整并理顺公司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业务架构，构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平台，实现对公司汽车零部件产业

的集中管理和整合，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划转属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股权划

转，不会对公司合并权益产生任何影响。

五、本次股权划转尚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股权划转尚需取得公司上级国资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批准。

2、公司持有的亚新科双环、亚新科铸造、亚新科凸轮轴的股权划转尚需取得少数股东江苏省仪征活

塞环厂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函件。

3、本次划转相关方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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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郑煤机” ）于2017年1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为更好的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拟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公司章

程》修改内容公告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除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

条外，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第一百一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除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

条外，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

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表决。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外，每位董事、监事

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董事、

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 董事会、 连续90天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提名， 董事会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

审查后，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表决。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外，每位董事、监事

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董事、

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

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董事会

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后， 向股东

大会提出提案。 ……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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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12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05 中航资本 2017/11/13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

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2 关于参股投资Thompson�Aero�Seating公司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鉴于主要交易伙伴和本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二项议案，即

《关于参股投资Thompson� Aero� Seating公司的议案》 中的标的企业Thompson� Aero�

Seating公司的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股东大会取消审议此议案。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17年11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7年12月12日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艾维克大厦4层第一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

至2017年12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大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2 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资料已于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刊登。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8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大厦置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2 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7-073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6日

晚间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网站获悉

《总局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管函〔2017〕181

号），因相关事项待核实，公司紧急申请2017年12月7日全天停牌。

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下午收到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浙江省食药监局” ）《转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

有关事宜的通知》（浙食药监函〔2017〕209号）文件。

上述国家食药监总局和浙江省食药监局的相关内容如下：

（一）国家食药监总局《总局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相关

内容如下：

鉴于医务界部分医生对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苄达赖氨

酸滴眼液（商品名：莎普爱思）疗效提出质疑，请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有关

规定，督促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为防止误导消费者，该药品批准广告应严格

按照说明书适应症中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得有超出说明书适应症的文字内容。

（二）浙江省食药监局《转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莎普爱思

滴眼液有关事宜的通知》文件相关内容如下：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有关规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2、立即开展广告自查。 对发布在国内各媒介上有关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

广告、宣传、标识、标语等，严格对照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中规定的文字表述和广

告法规有关规定进行自查，不符合规定的，立即纠正，并报当地市场监管局。

3、严格执行药品GMP、GSP,确保药品生命周期的质量和安全。

公司获悉国家食药监总局上述通知以及收到浙江省食药监局上述文件

后， 立即对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情况进行初步评估， 因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

实，相关工作和具体措施待落实，公司申请自2017年12月8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和浙江省食药监局的相关要求，尽

快确定相关事项，待相关事项落实后再及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并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信息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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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雾节能” ）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因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神雾节能，

证券代码：000820）已于2017年7月17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4），并于2017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经公司与各方论证，上述筹划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7月31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已于2017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 并于2017年8月8日及2017年8月14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2017-051）。2017

年8月1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2），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1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并于2017年8月24

日、2017年8月31日、2017年9月7日、2017年9月14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2017-061、2017-063、2017-064）。 2017年9月14日公司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议案》，2017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6），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7年9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 2017年9月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

相关事项的议案》，2017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2017年10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5）。

2017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7年10月1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

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0月17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并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31日、2017年11月7日、2017年11月

14日、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24日、2017年12月1日分别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

产 重 组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7-079、2017-085、2017-087、2017-088、

2017-092、2017-094、2017-097）。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在商讨、论证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继续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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